
決標公告資訊表                                 
簽准後請隨案附上本表格(填妥各項)，作為決標公告之用

採購資訊

 1 採購名稱:

 2 採購金額:               元  預算金額:              元  預計金額:               元

 3 標的分類:   □工程   □財物   □勞務

 4 履約地區(請註明縣市鄉鎮):

 5 依據法條(請註明條  .  項  .  款  ):

 6 原公告案號( 第一次招標時的案號，無則免填):

7 履約期限(請填寫具體日期，不得早於議價日。公告系統只能點選日期)

   起日:                      迄日:

 8 辦理本案之經費是否經由其他機關補助：

   □否   □是，金額            元及補助機關(全銜  )  

 9 採用工程會契約範本

   □是  (  採其範本為底修改亦可  )     □否，請以簽敘明理由  (  必寫  )  
   採用最新版契約 ：□是   □否，請以簽敘明理由  (  必寫  )  
10 預算是否通過

   □是，請附上通過書面   □否，請於簽中敘明

11 是否屬「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辦理生態檢核（100 萬元以上之工程類案件:或「8671 建築服

務」、「8672 工程服務」、「8673 綜合工程服務」、「8674 都市計劃及景觀建築服務」之勞務案應勾

選。）

   □是，應辦理(以下 2 項 2 擇 1，不可複選)

     □已依規定於下列階段納入辦理生態檢核(以下 2 項一定要勾選，可複選)

       □計畫核定階段納入辦理生態檢核

       □規劃、設計階段納入辦理生態檢核

     □但未依規定於計畫核定、規劃、設計階段納入辦理生態檢核

   □否，依「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第 2 點除外條款無須辦理(以下一定要勾

     選，可複選)

     □非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公共工程

     □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之工程

     □災後原地復建之工程

     □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之工程，且經上

    級機關審查確認

     □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已開發場所之工程，且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

     □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

     □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12 契約是否訂有依物價指數調整價金規定(請參閱契約書所訂條件如實填報)

   □是

     □依特定個別項目           ，指數漲跌幅調整幅度           ％

     □依特定中分類項目           ，指數漲跌幅調整幅度           ％

     □依總指數漲跌幅調整幅度           ％

   □否

     □招標文件未訂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未列物價調整規定說明:

         □工期很短



         □履約時間短(適用於勞務案及財物案)

         □無預算

         □其他原因:

13 是否為政策及業務宣導業務(為機關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

導，

  如有部分履約項目於上開四大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亦屬之)

   □是

   □否

14 本工程案是否委託廠商提供技術服務(例如規劃、設計、監造等，非工程案免填)

   □是，委託廠商提供技術服務之決標資料

     □決標公告案號:

       □技術服務採購案之招標機關與現招標機關不同，技術服務採購案招標機關代碼:

     □無決標公告者:

       提供技術服務之廠商代碼:           ，提供技術服務之廠商名稱:

   □否

15承上，如有委託廠商提供技術服務，其技術服務範疇為

   □可行性研究

   □規劃

   □設計

   □監造

   □專案管理

   □其他服務

16 是否屬「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注意事項」規定應辦理節能減碳檢核

   □是，應辦理(以下2項2擇一，不可複選)

     □已依規定於下列階段納入辦理節能減碳檢核(以下2項一定要勾選，可複選)

       □計畫提報核定階段納入辦理節能減碳檢核

       □規劃設計階段納入辦理節能減碳檢核

     □未依規定於計畫提報核定、規劃設計階段納入辦理節能減碳檢核

   □否，依「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檢核注意事項」第2點除外條款無須辦理(以下一定

     要勾選，可複選)

     □非中央政府辦理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公共工程

     □非受中央政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且補助經費達新台幣一億

       元以上之個案公共工程

     □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

     □災後原地復建

     □整修工程、拆除工程、疏濬工程、結構補強工程

     □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工程

廠商資訊
全銜：
統編:
公司電話:
公司地址：
請務必填寫當日前來議價『聯絡人」『手機」：



承辦人資訊

姓名:
單位:           處           科
電話:037-
傳真:037-
Email:

(請核章至二層)

簽准後請隨案檢附，如下：

1.廠商已填妥+蓋大小印 之「標單」「聲明書」(請至發包科網頁下載最新版) 、2.承辦單位填妥(廠商報價必填)
並核章至二層之「底價核定單」(請至發包科網頁下載最新版) 、3.預算通過書面(請附上單位預算書，註明本案
經費由哪一項支付) 、4.本表填寫完成請列印紙本並核章；電子檔請回寄本科承辦人


